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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协作单位、主要工作过程、标准主要起草人

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1.1任务来源

《乳猪配方奶粉》团体标准制定项目是中国粮油学会《关于发布中国粮油学

会2021年第一批团体标准立项公告的通知》（中粮油学发[2021]47号）正式下达

的工作任务。

1.2起草单位

江南大学、华农脂质营养科技（山东）有限公司。

1.3 主要起草人及其工作过程

本标准制定任务下达后，即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明确了项目负责人，制

定了详细的工作计划，开展本标准起草的各项工作。本标准的主要起草人如下：

王兴国、金青哲、张燕兵、赵晨伟、金俊、韦伟。

标准起草工作组查阅了国内外书籍、标准，搜集了粉末生产销售企业的数据，

并对收集了部分样品做了验证分析，对相关指标及数据进行分析和研究整理，形

成本标准的草案稿。主要工作如下：

1）查阅收集国内外相关标准及公开发表的文献等技术资料。

2）赴生产企业进行调研，了解和熟悉乳猪配方奶粉的生产工艺、产品质量

状况。

3．收集样品。

4．对感官、混合均匀度、灰分、水分、粗蛋白、粗脂肪等指标进行分析。

5．根据收集到的相关标准和技术资料，结合乳猪配方奶粉的生产实际以及

样品分析检测数据，根据GB/T 1.1-2009等标准编制的要求，参照国家相关饲料

质量安全的标准，确定标准的相关内容、理化和食品安全要求，编制《乳猪配方

奶粉》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

6．征集各企业专家对《乳猪配方奶粉》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的建议，修改

编制《乳猪配方奶粉》团体标准的送审稿。

7．

三、编制原则

严格按照 GB/T 1.1-2009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



2

写规则》及 GB/T 1.1-2009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二部分：标准中规范性技术

要素内容的确定方法》的编写要求，根据乳猪配方奶粉特点，以及国家对饲料质

量安全的要求，参照同类产品有关标准，结合国内市场上乳猪配方奶粉的质量安

全状况，充分征求各方的意见，确定标准主要技术指标，确保标准具有科学性、

先进性、针对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达到指导“乳猪配方奶粉”的生产加工，

提高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保护消费者利益，扩大市场需求的目的。本标准编制遵

循的原则是：既要有利于规范乳猪配方奶粉的生产、销售，提高产品质量，保障

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各方的利益，又要有利于乳猪配方奶粉产业的可持续发

展及对内外贸易，具有较强的市场适应性。

四、主要内容的论据

1.本标准的主要内容

本标准根据乳猪配方奶粉的原料及加工方法，在采集大量样品检测数据和调

研资料的基础上研究确定了定义、质量指标项目和指标值。

乳猪配方奶粉团体标准为推荐性标准，其主要内容包括：

（1）封面

按国标对封面的格式要求编写。

（2）前言

按国标规定的格式编写。前言表明，①本标准的提出单位为中国粮油学会；

②本标准的归口单位为全国粮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③本标准的起草单位为江南

大学、华农脂质营养科技（山东）有限公司。

（3）标准主体内容：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质量要求、检

验方法、检验规则、标签和标识、包装、储存和运输。

2.关于乳猪配方奶粉的术语和定义

按照 GB/T 20001.1“标准编写规则第 1 部分：术语”中 3.1 的规定，制定

术语标准的目的是获得一种标准化的术语集，其中概念和术语一一对应，以避免

歧义和误解。因此，根据乳猪配方奶粉产品的特性，将乳猪配方奶粉定义为以奶

粉，植物油、粉末油脂，葡萄糖为原料，适量添加饲料添加剂，经混合后制成的，

用于饲喂乳猪的奶粉。

乳猪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并结合《GB/T39235-2020》 猪营养需求量和《G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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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5-2020 仔猪、生长育肥猪配合饲料》中的相关指标，将其定义为 28 日龄以

下的，断奶前的仔猪。

3.乳猪配方奶粉的质量要求

根据乳猪配方奶粉产品的特点并参照其他企业标准，本标准主要技术要求包

括感官要求、混合均匀度、质量指标，其中感官要求包括色泽、气味；质量指标

包括水分、粗灰分、粗蛋白质、粗脂肪、乳糖、钙、磷、氯化钠、赖氨酸。饲料

安全要求参照有关国家标准要求。

（1）感官要求的确立

根据实际样品检测结果、通过乳猪配方奶粉的有关要求以及国内公开发表的

文献报道，确立标准感官要求。

目前共收集到不同厂家的 8个乳猪配方奶粉样品，对感官指标进行检测，结

果见表 1。

表 1 样品感官要求检测结果

检测项目 样品 1 样品 2 样品 3 样品 4 样品 5 样品 6 样品 7 样品 8

色泽 均匀
均匀 均匀 均匀 均匀 均匀 均匀 均匀

气味 无异味 无异味 无异味 无异味 无异味 无异味 无异味 无异味

性状
无发霉、

无结块

无发霉、

无结块

无发霉、

无结块

无发霉、

无结块

无发霉、

无结块

无发霉、

无结块

无发霉、

无结块

无发霉、

无结块

由表1可知，所收集样品色泽均匀，无异味、无发霉。因此感官要求确定为

色泽均匀，粒度均匀、无发霉，无结块，无变质、无异味、无异嗅。

（2）混合均匀度的确立

根据实际样品检测结果、通过乳猪配方奶粉的有关要求以及国内公开发表的

文献报道，确立混合均匀度要求。

目前共收集到不同厂家的 8个乳猪配方奶粉样品，对感官指标进行检测，结

果见表 1。

表 2 样品感官要求检测结果

检测项目 样品 1 样品 2 样品 3 样品 4 样品 5 样品 6 样品 7 样品 8

混合均匀度% 5.4 4.8 4.9 5.2 5.6 5.9 4.9 5.5

由表1可知，所收集样品混合均匀度均在6%以内，因此混合均匀度设定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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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质量指标的确立

目前共收集到不同厂家的 8个乳猪配方奶粉样品，对质量指标进行检测，结

果见表 3。

表 3 样品理化指标检测结果

检测项目 样品 1 样品 2 样品 3 样品 4 样品 5 样品 6 样品 7 样品 8

水分/% ≤ 5.72 5.4 5.63 5.98 6.13 5.75 4.29 5.2

粗蛋白/% ≥ 22.6 27.9 24.72 24.3 25.0 25.1 24.7 24.4

粗脂肪/% ≥ 26.9 27.8 25.6 29.8 32.7 30.4 25.1 29.3

乳糖/% ≥ 26.3 21.8 20.7 22.6 25.9 22.1 25.7 21.9

粗灰分/% ≤ 8.1 9.6 8.6 9.2 8.5 7.9 9.4 9.8

钙/% 1.52 0.69 0.66 1.28 0.89 1.47 1.24 0.96

磷/% 0.57 0.62 0.76 0.52 0.75 0.67 0.59 0.61

氯化钠/% 0.9 0.8 0.8 0.7 0.9 0.6 0.7 0.9

赖氨酸 1.14 1.28 1.39 1.18 1.37 1.21 1.09 1.16

由表 3可知，所取样品中水分均小于 6%。在《GB/T 5915-2020 仔猪、生长

育肥猪配合饲料》中规定饲料的水分为不大于 14%。本标准规定的乳猪配方奶粉

为粉末状，考虑到产品的微生物安全性，将水分含量指标定为不大于 6%。

粗蛋白含量均大于 22.0%。根据国家标准《猪营养需要量》估测的代谢能需

要量（3-10 kg 和 10-25 kg 代谢能需要量分别为 3430 和 3310 kcal/kg）计算出

仔猪的粗蛋白质需要量。分别为 3-8、8-25kg 各阶段猪粗蛋白质需要量的分别为

21.0%、18.5%。为了满足《猪营养需要量》的要求，并结合检测数据将粗蛋白指

标定为大于 18%。

粗脂肪含量经检测均大于 25%。在国家标准《猪营养需要量》和《GB/T

5915-2020 仔猪、生长育肥猪配合饲料》中未对脂肪含量作出规定，但根据文献

报道，母猪乳汁中脂肪含量达到 34-46%，能够为哺乳的乳猪提供充足的能量补

给。为了满足乳猪对于能量的需求，需要在乳猪配方奶粉中添加脂肪，指标定位

大于 25.0%。

乳糖含量经检测均大于 20.0%。在国家标准《猪营养需要量》和《GB/T

5915-2020 仔猪、生长育肥猪配合饲料》中未对乳糖含量作出规定。根据所收集

样品检测数值，将该指标定为大于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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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灰分含量经检测均小于 10.0%。考虑到乳猪的对于矿物质营养的需求，结

合检测指标，将其定位小于 10.0%。

钙含量均在 0.6-1.6%的范围内。根据国家标准《猪营养需要量》中的规定，

乳猪每天的钙需要量为 2.61-6.18g。乳猪在该生长阶段对钙的需求量较大，且

本标准的产品中未添加过多酸性物质，不会影响系酸力，因此将钙含量确定为

0.6-1.6%。

钙含量均在 0.5-0.8%的范围内。根据国家标准《猪营养需要量》中的规定，

乳猪每天的磷需要量为 2.18-5.18g。为了满足饲料中关于钙磷比 1：1-1：2 的

要求，并根据检测结果，将磷含量确定为 0.5-0.8%。

氯化钠的含量均小于 1%。猪对过量食用盐的耐受性较差，据文献报告，当

日粮干物质中食盐含量超过 1%时，即会出现中毒现象。调研过程中大多数企业

还提到在特殊养殖环境、季节或者有疾病的情况下可能会增加氯化钠的添加量，

仔猪配合饲料中最高可达 1.00%。因此结合国家标准《猪营养需要量》和《GB/T

5915-2020 仔猪、生长育肥猪配合饲料》中的规定，将氯化钠含量定为小于 1.0%。

赖氨酸含量经检测在 1.0-1.4%。赖氨酸对于乳猪而言，是一项重要指标。

根据理想蛋白质概念，以赖氨酸为参照基础，确定了赖氨酸添加量，即可根据理

想蛋白质确定其他必需氨基酸的需要量。文献报道中乳猪赖氨酸需求量为

1.05-1.45%。《猪营养需要量》中规定为 1.22-1.42%，《GB/T 5915-2020 仔猪、

生长育肥猪配合饲料》中规定为大于 1.2%。根据检测结果和文献报道，将赖氨

酸含量定为 1.0-1.5%

（3）卫生要求的确立

按 GB 13078 、饲料添加剂应符合《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和《饲料添加剂

安全使用规范》和其他国家有关标准、规定执行。

4.检验方法

检验方法是保证国家标准正确实施的重要手段，也是为监督部门提供的有力

工具。本标准对所有指标的检验方法都作了明确规定。检测方法采用国家标准规

定的方法，无特殊要求。

5.检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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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规则包括抽样方法、判定规则、型式检验、出厂检验四项内容，对其都

作了具体说明。

出厂检验指标为感官、水分、粗蛋白、粗脂肪，以显示产品符合本标准的要

求，使消费者了解本产品特性。

判定规则增加了“除微生物指标外如有项目不合格，允许从同批产品的不同

包装中加倍抽检，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复检，复检结果如仍不合格，则判定该批产

品检验不合格”，和“微生物指标不合格不允许复检”的内容。

6.标签、标识、包装、储存与运输

本标准对标签、标识、包装、储存与运输要求的制定为乳猪配方奶粉的生产、

销售和市场流通，维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且与国家团体标准的要求一致。

标签：本次标准强调了标签的重要性，遵循 GB10648 规定，增加了“应符合

GB 10648 和国家有关规定规定”、“产品名称标识为“乳猪配方奶粉”，各项

应符合本标准规定”，以维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五、技术经济论证及预期的社会经济效果

本标准具有科学性、先进性、针对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既体现了为消费

者提供关于乳猪配方奶粉的正确客观信息，又体现了我国乳猪配方奶粉产品的质

量和技术水平，可促进乳猪配方奶粉产品在国内的公平贸易。同时鉴于不断发展

的国内外市场需求，有利于增强我国乳猪配方奶粉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能力和地

位。同时，乳猪配方奶粉团体标准的制定，为我国乳猪配方奶粉加工的发展提供

了较高的技术平台，为乳猪配方奶粉的规模化生产奠定了基础，延长了乳猪配方

奶粉产业的产业链。

六、参考的国际标准

国际上尚无乳猪配方奶粉的相关标准。

七、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内容符合中国现行法律法规以及国家、行业现行标准和规范的规定。

本标准中对乳猪配方奶粉和卫生标准的要求必须符合符合GB13078的要求，

饲料添加剂应符合《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和《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的要

求

八、关于强制性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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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九、贯彻团体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的贯彻实施对于规范乳猪配方奶粉市场，提高乳猪配方奶粉饲用安全

水平，指导生产发展，提高乳猪配方奶粉产业化科技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因此，

建议采取有力措施进行本标准的宣贯实施，在各有关乳猪配方奶粉的科研、生产、

加工、销售等环节实施本标准，并授权有关质检机构监督检查标准的实施情况，

充分发挥质检机构技术优势和监督职能。

建议将本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尽快发布实施。

1.首先应在实施前保证文本的充足供应，让每个使用者都能及时得到文本。

这是保证新标准贯彻实施的基础。

2.发布后、实施前应将信息在媒体上广为宣传。尤其在乳猪配方奶粉的主要

消费区，更要加大宣传力度。

3.本次制定，不仅与乳猪配方奶粉生产厂家有关，而且与每个消费者有关。

对于使用过程中容易出现的疑问，要在媒体上撰文事先予以解释。

4.要分别标准的不同使用对象，消费者、生产厂家、质量监管部门等，有侧

重点地进行培训、宣传。

5.实施的过渡期宜定为 6个月。

6.建议质量监督部门加强对强制性指标的监测。

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

《乳猪配方奶粉》团体标准起草小组

2020 年 10 月


